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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辦理各鄉鎮市長青學苑經費補助實施要點 
106年01月01日實施 

107年05月30日修正 

109年03月20日修正 

110年10月13日修正 

113年09月05日修正 

114年03月03日修正 

一、目的： 
   （一）為倡導終身學習精神，鼓勵本縣老人「活到老、學到老」增進自我成長。 
   （二）加強每一鄉鎮市老人文康中心之服務內涵，輔導辦理長青學苑業務，強化文康

休閒功能，提昇老人精神生活。 
   （三）開辦各項語文、才藝、休閒、健身、育樂課程，提供老人再進修及社會參與機

會，藉以拓展老人學識領域，充實生活內涵，提昇老人福利服務功能。 
二、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三、辦理單位：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老人會、各鄉鎮市社區發展協會、彰化縣體育

會槌球委員會、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機構、基金會
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老人福利、社會福利服務事項者。 

四、上課地點：彰化縣各鄉鎮市老人文康中心等適當地點。 
五、實施期程：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六、申請期程：每年分兩梯申請，上半年(一月至六月)辦理之課程，於前一年度十一月 
              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將相關資料函送本府憑辦；下半年(七月至十二 
              月)辦理之課程，於當年度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將相關資料函送本府 
              憑辦，逾期不予受理。 
七、補助原則： 
    （一）參加人員為設籍彰化縣年滿五十五歲以上之縣民。 

（二）每班課程達二十四小時以上，並持續滿三個月，且須收滿二十位六十五歲以
上老人。但偏遠地區(線西鄉、竹塘鄉、二水鄉、大城鄉)之開班人數為收滿
十五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三）一般性課程：以健康促進、防鬱、關懷、性別平等教育及財產信託等相關課 
      程為優先補助類別。 
 (四) 長青生活資訊課程： 

          1.以電腦操作、網路運用、軟體操作、數位應用、生活資訊及網路安全等相 
            關課程為優先補助類別。 
          2.電腦班應以一人一機方式授課為原則，多人共機者，應於計畫內說明理由；

預期效益應達至少三分之二以上學員於課程結束後能上網、收發電子郵件
及運用網路資料。 

    （五）多元性課程：以休閒性(國畫班、書法班、歌唱班、健身班、槌球裁判研習班
等）、學習性(識字班、國語班、日語班、英語班等）、常識性(醫療保健常識
班、法律常識班等）、社會性(親職教育班、兩性關係班、婚姻與家庭班等）
相關課程。 

     (六) 在地特色課程：包含地域特有之文化、歷史、風土民情、自然環境、習俗信
仰、傳統技藝等。 

    （七）申請補助時須檢附活動計畫、經費概算表、講師名冊（含學經歷資料及出生
日期）、課程表、招生報名表、理事長當選證書、單位立案證書及最近一年度
預、決算經主管機關審查備查函。 

    （八）依本要點申請經費補助，不得與「敬老最用心」補助會員活動經費、本府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課程或活動、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服務經
費重複。 

     (九) 於計畫中納入高齡重要議題宣導包含高齡者消費權益意識、提防詐騙、意定監
護、財產信託、道路安全、靈性照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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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每班所需經費，辦理單位應自籌百分之二十，本府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申請長青生活資訊課程及在地特色課程最高補助新臺幣三萬元，若仍不
足，由辦理單位自行籌措編列。 

（二）補助項目為講師鐘點費、礦泉水費、印刷費、教材費及雜支（最高補助新臺
幣三千元）。 

（三）講師鐘點費之補助，未滿一小時者減半支給。 
（四）同一單位每年最高補助辦理五班或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整。 

九、經費來源：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當年度預算或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項下支應，
並依預算經費補助狀況加以調整，於預算額度內予以補助。 

十、其他： 
  （一）辦理單位應於計畫結束後十日內，將計畫之執行成果報告、成果照片、學員

名冊、經費明細表(二份) 及切結書(二份)函報本府，並將核定補助金額原始
憑證送本府審核。 

  （二）若當年度經核准採就地審計者，則各項原始憑證請辦理單位自行留存保管以
備查核，並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未核准就地審計者，則各項原始憑證
應送府保管。 

  （三）已屆保存年限須銷毀原始憑證，應函報本府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
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府轉請審
計機關同意。 

     (四) 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
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